一、《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》注意事项
1.表格样式、内容、文本框大小和页数均不得进行修改，所有内容无涂改；
2.照片须为彩色，可进行粘贴，白底或蓝底证件照均可；
3.“毕业去向”填报内容为境内升学、境内就业、境外留学、自主创业、其他等；
4.学历为当年取得的学历，如本科生毕业、硕士生毕业、博士生毕业。
二、《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申请表》注意事项
1.全部信息与教务系统保持一致。
2.填写时使用宋体五号字，行距固定值20磅。
3.导师评价、班主任鉴定待学院最终确定评审结果再提交。
